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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仪》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2017 年初，由测绘出版社牵头组织、倪庆华为项目召集人，北京博目时代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深圳市骏洋绘普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杰

拓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参加，组成《地球仪》行业标准编制专题项目组，向原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提出申报。 

2017 年 9 月，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交流合作司下发了测科函

[2017]35号文件《关于下达 2017-2018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文件正式下达了《地球仪》行业标准项目编制计划。项目责任人：倪庆华，主要

起草单位：测绘出版社、北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深

圳市骏洋绘普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杰拓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为

2021年 8月。 

计划下达后，项目负责人和项目起草单位发生了变更。项目责任人倪庆华因

工作调动，现变更为测绘出版社总经理陈平；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和象山

思诺格博工艺品有限公司加入标准起草组，佛山市杰拓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退出标

准起草组；变更信息将依照程序进行报批。 

2 主要工作内容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4 月间，受测绘出版社和项目责任人陈平委托，北

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前期调研、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马宝山、

左伟等先后多次拜访了中国标准研究院、中国标准出版社、国家标准教育培训中

心等标准研制机构，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地图出版社、上海晨光

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等编制过标准的单位，并与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保持

密切沟通，与国内地球仪产品相关的出版社、生产商、销售商的同行们进行了广

泛的交流和沟通，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2019 年 4月 19 日，在测绘出版社的主持下，北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地图出版社、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骏洋绘普科技有限公

司、象山思诺格博工艺品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专家和领导，在上海召开了本标准的

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成立标准草案起草工作组，推选马宝山为组长、赵卓君为



 

 3 

副组长，并启动了标准草案的起草工作。会议上，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同商讨

了《地球仪》行业标准的起草思路、工作分配和进度安排，提出了标准制定的主

要方向。与会代表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主要包括确定

地球仪标准的范围应包括常规地球仪、智能地球仪和工艺地球仪；确定了地球仪

和智能地球仪、常规地球仪、智能地球仪和工艺地球仪的定义；确定了地球仪行

业标准应分地图质量和地球仪产品质量两部分，并由测绘出版社负责地图质量部

分的标准编制工作，由晨光文具负责地球仪产品质量的标准编制工作。2019年 5

月,根据前期工作形成了《地球仪》行业标准草案稿第 1 稿。经过多次修改后，

于 2019 年 11 月形成正式的草案稿终稿。2019 年 12 月 25 日，工作组在北京召

开第二次标准讨论会议，针对已形成标准文本逐条讨论，并确定了后续分工。 

根据前期讨论内容及初步试验验证情况，工作组于 2020 年 4 月形成了标准

的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为了验证标准的有效性和可实现性，工作组购买了

市面上常见的地球仪样品，对样品进行了全面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归纳和

整理。根据检测结果，工作组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于 2020 年 10

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经项目责任人陈平审核后报自然资源部

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希望将标准发给行业各相关单位、地球仪生产企业及消费者

群体，广泛征求意见。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参加单位：本标准由测绘出版社、北京博目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地

图出版社、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骏洋绘普科技有限公司、象山思

诺格博工艺品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陈平、石忠献、马宝山、左伟、赵卓君、姚鸿俊、李畅、彭建新、

姚旦、杨幼根、李汶冰、常默等。 

工作分工：陈平、石忠献负责标准总体框架设计、标准编制原则确定、总体

工作方案审定等；马宝山、左伟、赵卓君、姚鸿俊负责标准项目总体技术思路的

确定，标准检测项目、试验方法的确定等；左伟、杨幼根负责标准的地球仪地图

质量部分起草及技术要求和参数的确定等；李畅负责标准的地球仪产品质量部分

技术项目的确定、标准文本撰写及标准化工作等；李汶冰、彭建新、姚旦、常默

负责样品的收集、检测、试验数据整理与汇总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以下基本原则制定： 

（1）科学性。标准来源于实际需求。在制定过程中，地球仪地图内容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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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地图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图书质量管理

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的要求；地球仪材质及加工工艺方面，则广泛吸取现

有各种实际经验和成果，各种指标及表达方式经过了实验验证，保证了标准的科

学性。 

    （2）完备性。标准中产品的质量评定项目的设置，根据地球仪实际产品情

况，分为地球仪的地图质量评定和地球仪材质及加工工艺质量评定两部分。保证

了标准的完备性。 

（3）协调性。保持与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保持与现有国

家和行业标准的协调一致。其中地图质量评定充分考虑与现有的地图出版相关法

规及管理条例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地球仪材质及加工工艺质量符合实际产品的生

产情况和使用情况。 

（4）规范性。标准的体例与格式要求按国家标准 GB/T 1.1-2009《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执行。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地球仪的定义、分类、质量评定、成品检测、检验规则及标识、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主要项目设置依据地图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以及地球仪的实际使

用情况设置，并已在长期的使用和生产实践中得到验证，具有可证实性。 

以下依次对标准的主要部分进行说明。 

3.1 定义 

本标准的适用产品为地球仪及与其关联的常规地球仪、智能地球仪和工艺地

球仪。由于地球仪类产品目前市面上没有正式的标准或文件进行准确的定义，因

此本标准对地球仪、常规地球仪、智能地球仪和工艺地球仪进行了正式的定义。 

3.2 分类 

根据地球仪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对地球仪进行了分类。包括按制图工艺及

信息呈现方式分类、按地图内容分类、按球面形态分类、按支架结构分类及按直

径分类。这些分类方式基本涵盖了目前市面上的地球仪。 

其中，按直径分类中，我们按球体的实际直径列出了 10个常见尺寸地球仪，

以及其相应的公称直径和平面比例尺，并以注的形式标明未列明的规格其比例尺

应根据球体直径进行计算。 

3.3 质量评定 

本部分是本标准的重要章节。根据地球仪的实际情况，分为地球仪的地图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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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定、智能地球仪拓展出版内容质量评定和地球仪的材质及加工工艺质量评

定。 

3.3.1 地球仪的地图质量评定 

公开出版、销售的地球仪地图质量评定，包括对地图的内容质量、科学表达

及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地图审查规范及地图出版规范质量、印刷质量五项内容

分别进行评定。 

（1）地图内容质量规定了地球仪地图不得表示的内容，包括： 

a)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b) 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c) 属于国家秘密的； 

d) 影响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的； 

e)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表示的其他内容。 

这几点是地图内容质量的重要标准。 

（2）地图科学表达及编校质量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地

图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的要求，

规定了不能出现的科学表达及编校错误。 

（3）地图设计质量评定规定了地图的整体设计应能符合地图主题内容，注

记统一。 

（4）地图审查规范及地图出版规范质量评定要求，则规定了地球仪地图应

按照规定程序取得合法的审图号、书号、出版机构等重要信息标识要求。 

（5）地图印刷质量评定要求则引用了 GB/T 14511 地图印刷规范和 CY/T 2 印

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的相关规定，保证了和这些标准的一致性。 

以上五点必须全部满足，才可以评定地球仪的地图质量为合格。如果五点中

有任何一项不合格，都认为该地球仪的地图质量不合格。 

3.3.2 智能地球仪拓展出版内容质量评定 

智能地球仪拓展显示相关的文字、语音、三维模型、视频、动画形象等内容，

应符合《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35号，2008 年 4月 15

日施行）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5 号，2011

年 3月 16日发布）的规定。 

3.3.3 地球仪材质及加工工艺质量评定 

本部分规定了地球仪产品的质量要求。主要分为有害物质限量、尺寸允差、

地球仪的拼接允差、地球仪的裁切允差、地轴倾角、稳定性、转动性能、镀层耐



 

 6 

蚀性、表面质量和电气安全等 10项要求。 

（1）有害物质限量 

由于在使用地球仪时，会直接接触到地球仪的表面涂层，因此标准中规定了

14 周岁以下学生使用的地球仪应符合的特定元素的可迁移最大限量及邻苯二甲

酸酯含量。这些安全要求与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21027-2020《学生用品的安全通

用要求》保持一致，能够保护 14周岁以下学生的使用安全，消除潜在风险。 

（2）尺寸允差 

该部分规定了地球仪常见的尺寸允差，这些允差会影响地球仪的观察使用，

因此在本标准中予以规定。 

直径允差即实际直径和公称直径之间的允差。标准规定直径不超过 200mm

的地球仪，允差在 0.7%之内；直径超过 200mm 的地球仪，允差在 0.5%之内。该

数字可能会随着试验数据的完备而进行修订，考虑以百分比还是以实际的毫米数

来体现。 

经线地物错位允差，是地球仪的经线、地图上一些重要地理位置、物体形状

的线条错位允差，标准要求直径不超过 200mm 的，错位允差在 1.5mm 之内；直径

超过 200mm 的，错位允差在 2.0mm之内。 

拼接允差，是指一次性成型的地图赤道处东西方向（左右方向）的拼接允差，

包括经纬线、海岸线、交通线等错位。直径不超过 200mm的，允差应小于 0.5mm，

直径超过 200mm的，允差应小于 0.8mm。 

裁切允差，是指一次性成型的地图赤道处南北方向（上下方向）的裁切允差，

要求直径未超过 200mm的，单处应不大于 1mm，合计应不大于 2mm；直径超过 200mm

的，单处应不大于 2mm，合计应不大于 4mm。 

（3）地轴倾角 

地球自转倾角为 66.5°，因此要求地球仪的地轴倾角 66.5°±2°，且应与

赤道面垂直。另外本要求适用于带倾角的地球仪。 

（4）稳定性 

地球仪正常放置在平面时，应能保持平衡，匀速旋转球体时也不会随意晃动

或倾倒。保证消费者可以正常使用地球仪。 

（5）转动性能 

球体沿地轴应可以自由转动，且能停止在任一位置。该要求保证使用者可以

根据需求将球体转动至需要观察的地方，且球体可以在该位置静止，便于观察。 

（6）镀层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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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针对地球仪球体及支架的金属镀层，要求中性盐雾 4h，不低于 6级；

同时针对漆膜层，防锈试验 4h不应出现起泡或软化现象。 

（7）表面质量 

该项目规定了地球仪常见的表面质量要求，包括球体的形状、球体表面不得

有的缺陷等。 

（8）电气安全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地球仪是自带 LED灯源的，参考 GB 4943.1，要求产品满

足抗电强度、接地电阻和接触电流的要求。这些项目也是 I 类和 II 类器具常见

的安全要求。 

3.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地球仪的首次行业标准编制，制定中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保证标准的适用性，为地球仪的生产和推

广提供技术支撑，对规范市场、指导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

环保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求，提升地球仪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为了验证本标准中各项要求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工作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收集购买了市面上常见的地球仪产品，包括 7个品牌、9种规格、不同结构的地

球仪共计 46款，根据标准进行了检测。现将主要试验情况说明如下。 

3.3.1 地球仪的地图质量评定 

a)地图内容检验 

共检测 35款地球仪的地图内容，其中合格地图 10款，占比 28.6%，不合格

地图 25 款，占比 71.4%。其中常见地区名英文字体不统一，地区名称不统一；

地区名注记混乱，字体及颜色多样化等问题。出现问题最多的是钓鱼岛、黄岩岛、

曾母暗沙、东沙群岛等岛点不清晰或被压盖、或未知错误、或缺少英文注记（13

款）。其次是“克什米尔”的标注不符合规定，色带不规范等（12 款），以及

马岛扩注的英文错误，如缺“by”等（10款）。 

地图主要内容错误情况见下表。 

表 1 地球仪地图主要内容错误情况汇总 

序号 主要问题 出现次数 

1 
钓鱼岛、黄岩岛、曾母暗沙、东沙群岛等岛点不清晰或被压盖、或错误，钓鱼岛和赤

尾屿位置错误；钓鱼岛缺英文注记或英文注记错误等； 
13 

2 “克什米尔”标注不符合规定、色带不规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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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岛括注英文错误，如缺“by”等； 10 

4 
南磁极缺符号；南北磁极用的 1985 年资料；极地考察站的黄河站、泰山站等考察站位

置偏差较大；磁极现势性较差。 
9 

5 
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托克劳错用国名字体； 

格陵兰、法属圭亚那、法属波利尼西亚等错同国名； 
8 

6 苏沃洛夫环礁、帕默斯顿环礁错误括注（新） 7 

7 国际日期变更线赤道附近多处与岛屿关系错误 5 

8 部分地区或国家英文名错误（斯威士兰、泰国湾 4 

9 现势性错误：坦桑尼亚首都、哈萨克斯坦首都、北马其顿 2 

10 皮特凯恩群岛属国错为法国 2 

11 俄罗斯国名标注不符合要求 2 

12 萨哈林岛未括注库页岛； 2 

13 国名“库克群岛”、岛名“北库克群岛”严重跑位； 2 

14 库拉索岛未括注“(荷)”，指向不明、指向不明等 2 

15 瑙鲁国名字体错误 1 

16 南非表示了 2 个首都，不符合国家公开地图内容要求 1 

17 符拉迪沃斯托克未括注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未括注海兰泡 1 

18 错将安圭拉标注成英属维尔京群岛 1 

19 巴勒斯坦缺英文名； 1 

20 珠峰和乔戈里峰位置错，跑国外了； 1 

21 阿布扎比位置错。 1 

22 中国未定国界与图例不一致 1 

23 格陵兰英文与地区名不一致； 1 

24 高雄英文名未改 1 

25 努尔苏丹外文拼写错误； 1 

26 帕默斯顿环礁、贝弗里奇礁错误括注（新）； 1 

27 安圭拉、英属维尔京群岛岛屿指向错误； 1 

28 美属维尔京群岛指向错误； 1 

29 阿鲁巴指向错误； 1 

30 土布艾群岛等多处岛屿标注位置错误 1 

b)球面版权及审图标注检验 

共检测 35款地球仪的地图内容，其中合格 2款，不合格 33款，不合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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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94.3%。根据检测情况，大部分地球仪存在版权及审图标注不规范、不完整

的情况，并且有伪造书号、伪造或混用审图号的问题。 

3.3.2 智能地球仪拓展出版内容质量评定 

共检测 4款 AR 智能地球仪。其中拓展地图部分，3款合格，1款不合格；拓

展内容文字部分，均不能通过出版规范的合格标准，即不合格率 100%。 

3.3.3 地球仪材质及加工工艺质量评定 

（1）有害物质限量 

共检测 17款，其中特定元素的可迁移最大限量，17款产品全部合格，合格

率 100%；可触及塑料零部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12 款合格，5 款产品不合

格，均为 DEHP 超标，实测 DEHP 2.98%～6.61%，合格率 70.59%。具体检测结果

见下表。 

表 2 地球仪有害物质限量检测情况汇总 

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合格率 

特定元素的

可迁移最大

限量 

锑 Sb 60 符合要求 100% 

砷 As 25 符合要求 100% 

钡 Ba 1000 符合要求 100% 

镉 Cd 75 符合要求 100% 

铬 Cr 60 符合要求 100% 

铅 Pb 90 符合要求 100% 

汞 Hg 60 符合要求 100% 

硒 Se 500 符合要求 100% 

邻苯二甲酸

酯含量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总和 
≤0.1% 

12 款符合要求；5 款不符

合，均为 DEHP 超标，DEHP

含量 2.98%～6.61% 

70.59% 

（2）尺寸允差 

地球仪的尺寸允差，有直径、经线地物错位允差、拼接允差和裁切允差四项。

共检测 39款地球仪，其中直径≤200mm的 14 款，直径＞200mm的 25 款。具体的

检测结果见下表。根据检测结果，市面上大部分产品可以满足本标准规定的要求，

但检测也反映出直径超过 200mm的地球仪允差不合格率更高。 

尺寸允差监测情况汇总见下表。 

 

表 3 地球仪尺寸允差检测情况汇总 

项目名称 要求 

测试结果 

合格率 
合格款数 不合格款数 

直径允差 
直径≤200 mm ±0.7% 13 1 92.9% 

直径＞200 mm ±0.5% 15 10 60.0% 



 

 10 

经线地物错位

允差 

直径≤200 mm ≤1.5 mm 11 3 78.6% 

直径＞200 mm ≤2.0 mm 18 7 72.0% 

拼接允差 
直径≤200 mm ≤0.5 mm 9 5 64.3% 

直径＞200 mm ≤0.8 mm 19 6 76.0% 

裁切允差 

直径≤200 mm 
裁切不应有面缺失，重复的裁切允差单

处应不大于 1 mm，合计应不大于 2 mm 
12 2 85.7% 

直径＞200 mm 
裁切不应有面缺失，重复的裁切允差单

处应不大于2 mm，合计应不大于4 mm 
25 0 100.0% 

（3）地轴倾角 

地球倾角针对带倾角的地球仪，要求倾角应 66.5°±2°，共检测 12 款，

实测结果最小 65.0°，最大 67.6°，合格率 100%。 

（4）稳定性 

共检测 39款地球仪，有一款直径 32cm的地球仪不合格，放置时有晃动，匀

速旋转时球体倾倒，其余均合格，合格率为 97.43%。 

根据检测结果，体积较大的地球仪应更加关注结构和重心，保证产品在放置

时和使用时平稳。 

（5）转动性能 

共检测 39款地球仪，其中 4款产品不合格，35款产品合格，合格率 89.74%。 

不合格的 4 款产品中，3 款为万向型，1 款为弓形。根据检测结果，万向型

应更加关注产品的结构质量，保证产品在自由转动时可以停留在任一位置，便于

消费者使用。 

（6）镀层耐蚀性 

该项目针对地球仪球体及支架的金属镀层，要求中性盐雾 4h，不低于 6级；

同时针对漆膜层，防锈试验 4h不应出现起泡或软化现象。 

共检测 24款地球仪，均能达到此要求，合格率 100%。 

（7）表面质量 

该项目规定了地球仪常见的表面质量要求，包括球体的形状、球体表面不得

有的缺陷等。 

共检测 35款地球仪，其中 8款不合格，27款合格，合格率 77.14%。不合格

情况主要有表面不平整、纬线不平、配合不紧。 

（8）电气安全 

共检测 7款带 LED 灯源的地球仪，其中 2款是 II类器具，5款是 I类器具。

经检测所有产品电气安全均合格，合格率 100%。 

其中（3）-（8）项的检测结果汇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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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球仪部分项目检测情况汇总 

项目 要求 检测结果 合格率 

地轴倾角 66.5°±2° 65.0°～67.6° 100% 

稳定性 
地球仪正常放置平面，无外力时应保持平稳，不应有晃动或

倾倒现象；匀速旋转球体时底座应保持平稳，不会倾倒。 
38 款符合要求，1 款不符合 97.43% 

转动性能 球体沿地轴应可以自由转动，且能停止在任一位置。 35 款符合要求，4 款不符合 89.74% 

镀层耐蚀性 
金属镀层，要求中性盐雾 4h，不低于 6 级 

符合要求 100% 
漆膜层，防锈试验 4h 不应出现起泡或软化现象 

表面质量 

a) 球体应为正圆形； 

b) 球体表面光洁，无裂纹、起泡、起皱等缺陷； 

c) 赤道处胶带粘贴应平复，赤道线应流畅； 

d) 南北半球色彩应基本一致； 

e) 配件表面平整，不应有飞边和毛刺等缺陷。 

27 款符合要求，8 款不符合； 

不合格情况主要有表面不平

整、纬线不平、配合不紧。 

77.14% 

电气安全 

抗电强度：在 1500 V 电压下，试验时间 60 s，不应击穿。 符合要求 100% 

接地电阻：产品的接地电阻应≤0.1 Ω。 

注：本要求仅适用于带接地线的产品。 
符合要求 100% 

接触电流：产品的接触电流应≤3.5 mA。 符合要求 100%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地球仪市场得到了快

速的增长，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同时由于受到利益的驱使，以及

政府相关机构监管于法无据导致监管不力甚至监管缺失，致使问题地球仪广泛充

斥市场，有的地图图片有政治性和科学性方面的错误，大量存在非法、盗版问题，

有的球体产品在材料、工艺上质量低劣。调查数据显示，实体书店销售的地球仪

存在地图科学及产品质量问题的达到 20%左右，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地球仪存在地

图科学及产品质量问题的比例高达 70%，个别产品甚至存在重大政治原则性问

题，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地图版权政治主张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地球仪》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规范地球仪产业中

地图的质量，同时也提升地球仪产品的技术要求和竞争力，使国家的地图版权政

治主张得以正确宣导，使消费者可以用上高品质的地球仪。 

七、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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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建议本标准由自然资源部发布，企业可根据标准实施后对已有工作的影响程

度，落实相应的调整措施，做好企业内部标准与行业标准的衔接或转化工作。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地球仪》行业标准编制组 

                               2020 年 11 月 2 日 


